
附件 2

编号：CNCA-CGP-19：2023

2023年 8月 10日发布 2023年 8月 10日实施
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

目 录



— 2 —

1 适用范围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2 认证依据标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3 认证模式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4 认证委托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5 产品检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

6 初始检查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7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8 认证时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9 获证后的监督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10 认证证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

11 认证标识的使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12 收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13 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采信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14 认证实施细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

— 1 —

1 适用范围

本规则适用于家用燃气用具（包括燃气灶、燃气烤箱、燃气

烘烤器、燃气烤箱灶、燃气烘烤灶、燃气饭锅、集成灶、燃气烤

炉、气电两用灶、燃气快速热水器、燃气采暖热水炉）的绿色产

品认证。

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、技术、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

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，应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。

2 认证依据标准

认证依据标准为 GB/T 42169—2022《绿色产品评价 家用燃

气用具》。

3 认证模式

认证模式为：产品检测+初始检查+获证后监督。

4 认证委托

4.1 单元划分

根据产品类别、产品结构、工作原理、燃气种类等划分单元。

认证机构应依据国家认监委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，在认证实

施细则中明确单元划分具体要求。

4.2 委托文件

认证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、标准及认证实施的需要在认证实

施细则中明确委托资料清单（应至少包括认证委托书、认证委托

人/生产者/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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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委托人应按认证实施细则中委托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

所需资料。认证机构负责审核、管理、保存、保密有关资料，并

将资料审核结果告知认证委托人。

4.3 受理

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，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委

托进行处理，并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的时限要求反馈受理或不予

受理的信息。

5 产品检测

5.1 检测方案

认证机构应在进行资料审核后制定产品检测方案，并告知认

证委托人。

产品检测方案应包括样品要求和数量、检测项目、检测机构

信息等。

5.2 样品要求

认证委托人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选送代表性样品用于检测；必

要时，认证机构也可采取现场抽样方式获得样品。认证机构应在

实施细则中明确认证产品送样/抽样的相关要求。

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的一致

性。检测机构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。检测

机构对样品真实性有疑义的，应向认证机构说明情况，并作出相

应处理。

认证机构应依据国家认监委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，在认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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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中明确产品所用关键原材料和元器件清单及相关要求。

5.3 检测项目

检测项目、要求及方法应符合 GB/T 42169—2022中 4.2评价

指标要求的相关规定。

当对标准中部分检测项目有所调整时，则按国家认监委发布

的相关规定文件执行。

6 初始检查

6.1 检查准备

认证机构为其现场检查制定计划，该计划应基于绿色产品评

价标准的相关要求，并与检查的目的和范围相适应。

认证机构选派有资质的人员组成现场检查组。在确定检查组

的规模和构成时，应基于认证产品的范围、涉及的技术特点、数

据和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及检查人员具有的专业背景和实践经

验等因素确定。

检查组进入现场检查前，应完成相应证实性资料的技术评审，

对申请人证产品和生产企业进行初步评估。认证机构应结合产品

特点，制定资料技术评审要求的具体内容，并在认证实施细则中

予以明确。

6.2 现场检查

现场检查是认证机构为确定生产企业的保证能力、产品一致

性和影响产品绿色属性重要因素控制能力是否符合认证要求而

开展的检查和评价。现场检查应在产品检测和资料技术评审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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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进行，必要时也可和产品检测同时进行。

认证机构应结合产品特点，制定现场检查要求等具体内容，

并在认证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。

现场检查应覆盖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。必要时，认证机

构可到生产企业以外的场所实施延伸检查。

7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

认证机构对产品检测、初始检查结论，以及有关资料/信息进

行综合评价，作出认证决定。对符合认证要求的，颁发认证证书。

对存在不合格结论的，认证终止，认证机构不予颁发认证证书。

8 认证时限

认证机构应当对认证各环节的时限作出明确规定，并确保相

关工作按时限要求完成。自正式受理认证委托之日起至颁发认证

证书之日止，一般不超过 90 天，包括初始检查、认证结果评价

与批准以及证书制作时间。

因委托人未及时提交资料、不能按计划接受现场检查、未按

规定时间递交不符合整改、未能及时寄送检验样品、未及时缴纳

费用，以及特殊的样品检验周期等原因导致认证时间延长的，不

计算在内。

9 获证后的监督

获证后监督是指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的

监督。认证机构应当结合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和实际情况，在认证

实施细则中明确获证后监督方式选择的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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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获证后的跟踪检查

9.1.1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原则

认证机构应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有效的跟踪检查，

以验证生产企业的保证能力及产品绿色属性重要因素的控制能

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、确保获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保持与

产品检测样品的一致性。

9.1.2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内容

认证机构应制定获证后跟踪检查要求，包括生产企业的保证

能力要求、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、影响产品绿色属性重要因素控

制要求、生产企业产品绿色评价检测要求等具体内容，并在认证

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。

9.2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

9.2.1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原则

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应覆盖所有获证的产品类别。

采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

的，认证委托人、生产者、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。

9.2.2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内容

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生产现场抽样检测或者

检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，生产企业应将需要检测的样品送至指定

检测机构。

9.3 获证后监督的频次和时间

认证机构应根据生产企业情况合理确定监督频次和时间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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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原则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。

9.4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

认证机构应当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，以

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。

9.5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

认证机构对获证后监督结论和有关资料/信息进行综合评阶。

评价通过的，可继续保持认证证书、使用认证标识；评价不通过

的，认证机构应当根据相应情形作出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的处

理，并予以公布。

10 认证证书

10.1 证书的保持

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年，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定期监督来保持。

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，需延续使用的，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

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延续委托。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

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，认证机构应在接到延续委托后直接换

发新证书。

10.2 证书的变更

产品获证后，如果产品所用关键原材料和元器件、结构等发

生变更，或认证机构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

时，认证委托人应当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委托并获得批准/完成备

案后，方可实施变更。

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，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，确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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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可以批准变更。如需样品检测和/或工厂检查，应当在检测和/

或检查合格后方能批准变更。

10.3 证书的扩展

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已经获得的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

时，应向认证机构提出扩展产品的认证委托。

认证机构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扩展产品有关技术资料，核

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差异，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

有效性并针对差异作补充检测或对生产现场产品进行检查。核查

通过的，由认证机构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要求单独颁发或换发认证

证书。

原则上，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测的代表性型号样品作为扩展

评价的基础。

10.4 证书的暂停、恢复、注销和撤销

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国家认监委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。当

认证委托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、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或者无

法继续生产时，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作出相应的暂停、

撤销和注销的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。认证委托人可以向

认证机构申请暂停、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。

证书暂停期间，认证委托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，应在规

定的暂停期限内向认证机构提出恢复申请，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

进行恢复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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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认证标识的使用

认证委托人可在获得认证的产品本体、铭牌、包装、随附文

件（如说明书、合格证等）、操作系统、电子销售平台等位置使

用或展示绿色产品标识，样式见图 1。标识的使用应符合《绿色

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20号）

的要求。

图 1绿色产品标识样式

12 收费

认证机构、检测机构应当制定相关收费标准并公示，按收费

标准向认证委托人收取费用。

13 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采信

绿色产品认证鼓励采信其他合格评定结果。采信的内容、方

式、流程等应符合认证机构的相关要求。

14 认证实施细则

认证机构应当依据本实施规则的原则和要求，制定科学、合

理、可操作的认证实施细则。认证实施细则应当在向国家认监委

备案后对外公布实施。认证实施细则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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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认证流程及时限要求；

（2）单元划分的细则及相关要求；

（3）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要求；

（4）认证委托资料及相关要求；

（5）样品检测要求；

（6）初始检查及获证后监督要求，包括工厂检查的覆盖性

要求(含产品类别的覆盖)、生产企业的保证能力要求、产品一致

性检查要求、影响产品绿色属性重要因素控制要求和生产企业绿

色评价检测要求、检查人日数要求、监督频次、抽样检测或检查

的相关要求等；

（7）认证变更/扩展（含标准换版）的要求；

（8）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清单及相关要求；

（9）收费依据及相关要求；

（10）与技术争议、申诉相关的流程及时限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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